《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听证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
2021年10月19日

一、听证事由
[bookmark: _GoBack]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房屋征收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市、区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决定举行《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对《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听证会于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9:00在玉兴街道食堂三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如下：
（一）听证主持人
段  俊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主任
（二）决策发言人
张学红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余  猛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叶  云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三）听证记录人
胡倩芸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桂  茜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四）听证监察人
毛文光  红塔区人民政府副科级督查专员
刀雪梅  红塔区司法局
（五）听证代表
1.与征收工作有利害关系的听证代表10人
本次听证会利害关系人听证代表名额为10人，共10人报名参加本次听证会，实到会9人：
刘玉云  聂耳路20号居民
徐建东  人民路51号居民
李成武  人民路52号居民
秦艳红  聂耳路20号居民
郭继贵  聂耳路24号居民
顾爱维  聂耳路24号居民
蒋双贵  聂耳路22号居民
李迎春  聂耳路22号居民
张寿善  聂耳路4号居民
2.其他代表5人
王继明  红塔区玉兴街道荷花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人大代表）
高凤兰  红塔区玉兴街道棋阳社区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居民（人大代表）
金忠宏  玉溪一诺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政协委员）
李树芬  玉兴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政协委员） 
严尔防  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bookmark: _Hlk85536549]（一）搬迁时间
适当延长搬迁时间。
（二）房屋权属、用途、面积认定
1.对小区内的附属设施应考虑给予认定并适当补偿；
2.经营户把商业用房墙体拆除后与周边相连的房屋用于经营，对房屋用途的认定应客观公正。
（三）房屋价值补偿
1.房屋评估价应考虑房屋的位置、市场价进行补偿，不低于周边二手房的平均价，适当提高补偿费用，建议房屋货币补偿金额在9500至10500元/平方米之间；
2.明确按照1:1的比例产权调换的具体内容；
3.产权调换比例提高到1:1.2。
（四）临时安置补偿
人民路和聂耳路一层的临街商业用房临时安置费差异较大，希望进行调整。
（五）搬迁补偿
适当提高搬家费。
（六）签订补偿协议时间及奖励
1.延长签约时间到15天；
2.奖励时段改为5天为一个时段。
（七）补助
明确办理回迁房产权证包含哪些费用。
（八）安置房
1.房源情况
（1）要保证安置房建设质量，回迁安置房与商品房各方面要基本一致；
（2）明确安置房的具体情况如位置、楼层、朝向、户型；
（3）适当放大最低档次户型的设计，改善现在小面积房屋居住条件。
2.安置房认购
（1）安置房给予跨档认购；
（2）被征收房屋普遍面积较小，安置房建议在100㎡左右；
（3）产权调换参考昆明的政策，根据房屋结构不同要有差异；
（4）由被征收人自己选择回迁的安置房。
3.安置房认购顺序
原购房时因工龄导致的楼层差异，安置房认购时要予以考虑。
4.差额面积结算
（1）差额面积按照开盘价结差价格较高、不合理，应按当地均价结算；
（2）结差面积小于10㎡的，建议在1000-1500元/㎡之间；结差面积超过10㎡，应按开盘价优惠5000-6000元后结算。
（九）车位
车位优惠最少要到20%。
（十）其他
1.明确补偿款的支付时间；
2.户口在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房屋拆除后如何保障原有户口产生的各种待遇；
3.考虑特殊群体需求及下岗职工的实际困难，合理制定补偿标准，充分保障他们生活质量；
4.应按住宅、商业分别统计签约比例；
5.应先补偿再搬迁，在协议中明确补偿款领取时间和方式；
6.征收部门帮助协调解决产权人与经营户的租赁关系；
7.结合实际，补偿后要能够买得起住得起。
四、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房屋价值
房屋价值补偿分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方式。产权调换按照1:1的比例是红塔区一直的政策，考虑房屋建筑年代，公摊率较小，回迁安置房以高层房屋建设，公摊率较高，为保证得到的安置房面积，所以考虑以套内面积1:1安置，根据签订协议时间再给予最高20%的面积奖励。
（二）商业用房临时安置补偿标准
此项目临聂耳路、北门街、人民路三条路的商业租金有差异，根据市场租金调查情况进一步合理确定。
（三）搬迁补偿标准
针对住宅和非住宅分别制定，通过市场调查，按照搬家公司每车价格，结合实际搬家情况来确定。
（四）房屋测绘评估问题
对于附属物、构筑物的认定问题已有原则性规定，将按产权证及档案记载情况，从产权来源、合法性来认定其性质。由征收部门组织测绘机构进行现场勘验后认定。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一是评估时点的问题。评估时点是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现在只是采集数据，对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调查，评估结果在公告之后出具并公示；二是房屋主体价值不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考虑区位、用途、建筑结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及占地面积、土地性质及使用年限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三是公告发布后评估结果要公示5天，对评估结果被征收人可以提出异议和复核。
（五）协议签订时间和奖励时间
方案规定的签订协议奖励时间为9天，第一个奖励时段是3天，具体时间会考虑代表的意见作出调整。
（六）搬家时间
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公告后到签订征收协议的时间至少有30天，搬家时间不会少于一个月。
（七）先补偿后搬迁的问题
根据国条例的规定，补偿协议签订后即支付补偿款，并且为了实现就近就地安置，需要先腾出土地用于安置房建设，安置房均为期房，已在方案中明确了安置位置和房源等情况，即可解决先补偿后搬迁的问题。
（八）补偿协议签订的生效条件。
项目是整体推进，根据相关规定，签订协议只能签一个附生效条件的协议，签约比例计算不会区分住宅和商业。
（九）安置房户型及跨档认购
安置房已开展规划设计工作，在协议签订前告知被征收人房源户型具体情况；跨档认购的需求需要根据被征收人实际房屋和奖励面积之和，进一步确定是否具备跨档认购条件，同时考虑回迁房的价格及结差问题。
（十）条款文字表述
方案修改时，会更加注重文字表达的准确性。
五、听证会评议情况和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和《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玉兴街道办事处于2021年9月29日举行《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2021年10月17日召开了评议会，对听证会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评议。听证会意见、建议采纳情况如下：
（一）搬迁时间
关于适当延长搬迁时间的意见，予以采纳。搬迁时间由10天延长为20天。
（二）房屋权属、面积认定
关于房屋权属、面积认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房屋的面积、用途根据产权证及产权档案的记载经实测由征收部门、测绘机构、被征收人共同签字确认，作为补偿安置依据。
（三）房屋价值补偿
关于提高房屋产权调换比例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是以套内建筑面积置换，按期签订补偿协议的给予最高20%的面积奖励，保障了安置房的套内建筑面积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体现了补偿的公平、合理性。
被征收房屋价值综合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性质及使用年限等因素，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进行评估。
（四）临时安置补偿
关于调整临时安置补偿费的意见，部分采纳。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修改为：聂耳路140元/月·㎡；人民路（47-51号）120元/月·㎡、人民路（52-65号）90元/月·㎡
（五）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对应临时安置补偿费的标准修改为：一层临街商业用房：一层临街商业用房：聂耳路140元/月·㎡；人民路（47-51号）120元/月·㎡、人民路（52-65号）90元/月·㎡。 
（六）签订补偿协议时间及奖励
1.关于延长签订补偿协议时间和奖励时段的意见，予以采纳。签订补偿协议时间第一阶段（最高奖励时段）由1-3天调整为1-6天。
2.根据进一步对本项目房屋权属、用途等情况的调查，不再区分个人住宅与非个人住宅，住宅奖励统一标准。
（七）车位
关于购买车位优惠20%的意见，不予采纳。
（八）安置房
关于安置房跨档认购、认购顺序、差额面积结算等意见，部分采纳。
1.安置房认购修改为：因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及奖励面积之和大于设计最大户型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的，根据安置房房源、户型按最接近应安置面积组合认购2套安置房。在差价结算时，均按房屋套内建筑总面积合并结算。
2.安置房认购顺序
为保障安置房选认的公平性，同一批次签订协议的，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选认顺序，按顺序选认安置房。
3.差额面积结算
（1）对提高住宅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差额面积的结差优惠，不予采纳。
[bookmark: _Hlk85562544]（2）提高回迁商业用房结差优惠，修改为： 
一层临街商业用房
	差额套内建筑面积（㎡）
	5（含）以内
	5以上

	标准（元/㎡）
	20000
	套内建筑面积开盘价


除一层临街外的经营性用房（含办公及其他用途的房屋）
	差额套内建筑面积（㎡）
	5（含）以内
	5以上

	标准（元/㎡）
	10000
	套内建筑面积开盘价



（九）补偿费用支付时间
关于明确补偿费用支付时间的意见，予以采纳。
修改为：补偿费用在补偿协议生效后被征收人完成搬迁交房验收后15天内予以支付。

本次听证会主要是针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助、奖励及回迁安置等事项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听证，对户口待遇、特殊群体、下岗职工、租赁关系的解除等事宜不在本方案中解决。 

附件：1．《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现代
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听证修改稿）
2.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3.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
容的说明
4．《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现代
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参会人
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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